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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1)1 
游德珊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9 
薛鳳鳴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1)5 
鄭維賢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正副主席  
 
 在出席的事務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的田北俊議員
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並請委員提名主席的人選。
石禮謙議員提名田北俊議員，該項提名獲劉健儀議員附
議。由於田北俊議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因此由在未
獲提名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議員何鍾泰議員主持主席的
選舉。田議員接受提名。  
 
2.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何鍾泰議員宣布，田北俊議員
當選為 2004至 2005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  
 
3. 田北俊議員接手主持會議，並請委員提名副主席的
人選。何鍾泰議員提名石禮謙議員，該項提名獲呂明華
議員附議。石議員接受提名。  
 
4.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主席宣布，石禮謙議員當選為
2004至 2005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04至 2005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 2004至 2005年度會期的每月
例會訂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一上午 10時 45分舉行。然而，
委員同意，2004年 12月及 2005年 3月的會議分別改於 2004
年 12月 16日下午 4時 30分及 2005年 3月 22日下午 4時 30分
舉行。  

 
(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 2005年 3月 22日的會議其
後改於 2005年 3月 17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以避免與
立法會其他事務撞期。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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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42/04-05(01)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並於 2004
年 10月 13日發給委員  
 

—— 建 議 研 究 的
事項一覽表

立法會CB(1)42/04-05(02)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並於 2004
年 10月 13日發給委員  

—— 單 仲 偕 議 員

的 函 件 ， 信

中 建 議 一 項

討論事項 ) 
 

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在訂於 2004年 10月 25日舉

行的下次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下列事項：  
 

(a)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就計劃使用天然氣作為

生產煤氣的原料提交的意見書；  
(b) 修訂《空運 (航空服務牌照 )規例》；及  
(c) 香港迪士尼樂園 (下稱 “香港迪士尼 ”)進度報告。 

 
7. 關於就香港迪士尼進行的討論，委員同意，政府當

局應藉此機會向委員簡介香港迪士尼對海洋公園造成的

影響。單仲偕議員亦建議，事務委員會應跟進財務委員

會於 1999年批准的 5億元貸款，以便海洋公園改善其康樂

和教育設施。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應於日後舉行的會

議上處理此項目。  
 
8. 鑒於中區警署建築群的發展廣受公眾關注，單仲偕

議員建議在下次會議上討論此項目。單仲偕議員的函件

已於是次會議席上提交。由於當局或在不久便會將該計

劃招標，主席要求秘書與政府當局聯絡，研究是否有迫

切需要在招標前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該計劃的最新情況。  
 

(會後補註：應政府當局要求並經主席同意，有關香

港迪士尼的項目已押後至稍後舉行的會議上討論，

而單仲偕議員建議的事項則已納入於 2004年 10月 25
日舉行的下次會議的議程。 ) 

 
 
IV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0月 21日  


